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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西省散装水泥和预拌混凝土协会
赣散预协〔2024〕01 号

关于评选“2023 年度江西省散装水泥和预

拌混凝土协会优秀会员单位”的通知

各会员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“稳中求进、以进促稳，

先立后破”政策，规范行业健康发展，维护行业发展秩序，

促进我省预拌混凝土行业的高质量发展，通过树立标杆，打

造良好行风，鼓励企业做强做优，现决定组织“2023 年度江

西省散装水泥和预拌混凝土协会优秀会员单位”评选活动，

请各会员单位积极参加。

对获评单位，协会将颁发获奖牌匾及荣誉证书，并采用

报刊、网站、会议等宣传方式统一宣传、推荐。相关牌匾及

证书获评单位可以在单位宣传材料、媒体、产品销售、工程

投标等方面使用。

具体申报要求见活动评选办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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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 2023 年度江西省散装水泥和预拌混凝土协会先进

优秀会员单位评选办法

附件 2： 2023 年度江西省散装水泥和预拌混凝土协会优秀

会员单位申请表

抄 送：江西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建材工业处

江西省散装水泥和预拌混凝土协会 2024年01月 03日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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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

2023 年度江西省散装水泥和预拌混凝土协会

优秀会员单位评选办法评选规则

为推动江西省混凝土和砂浆行业内落实企业牢固树立创新驱动、

质量为本、绿色发展的先进理念，推进行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，保

障行业实现健康可持续发展，通过树立标杆，鼓励企业做强做优，现

决定举办“2023 年度江西省散装水泥和预拌混凝土协会优秀会员单

位”评选活动，请各会员单位积极参加。

1.评选目的

通过 “2023 年度江西省散装水泥和预拌混凝土协会优秀会员单

位”评选活动，选出预拌混凝土（砂浆）行业中注重绿色和健康可持

续发展，经济和社会效益共赢的企业，推动行业向“高端化、智能化、

绿色化”方向发展。

2.评选范围

江西省散装水泥和预拌混凝土协会会员单位参加评选。

3.申报条件

3.1 江西省散装水泥和预拌混凝土协会会员单位，积极支持并参

与协会工作。

3.2 单位企业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，依法经营诚实守信（附行

业主管部门证明材料）。

3.3 单位企业按时交纳会费、不欠会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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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4 单位企业 2023 年通过产品抽检或未发生重大质量安全事故

(附行业主管部门证明材料)。

4.组织机构

4.1 评选领导小组

4.1.1 组成：

组 长：宋冬生

副组长：熊珂

组 员：王小成、邓弟林、邓慧明、付军、兰佳斌、刘中心、江

辉轮、汪东顺、张炳云、张小宁、张伟、林炳煌、郭勇、赵飞欧、钟

志刚、胡社根、胡冬件、陶晓林、黄清、楼培忠、熊汉南、廖文斌、

缪前义（按姓氏笔画排序）

4.1.2 职责：

负责对入选的会员单位进行最终的评审结果的认定和批准。

4.2 设立评选办公室。

4.2.1 组成：

办公室主任：熊珂

成员：习海平、万修高、李斌、刘桂平、胡泊、彭正华（按姓氏

笔画排序）

4.2.2 职责：

具体负责评选办法的制订和评审活动的组织。

4.3 成立评审专家组，评审专家组的专家由评审办公室推荐，在

省协会的专家委员会中选取，涵盖各设区市的当地混凝土专家。

5.申报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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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企业自主申报或由各地市行业主管部门、协会推荐相结合的方

式推荐申报，比例原则上控制在：外加剂企业会员单位 5%之内、砂

浆企业会员单位 10%之内和混凝土企业会员单位 10%之内。

6.评选程序

6.1 资料要求

申请单位需要准备以下资料：（1-3 需要电子版企业盖章扫描件）

（1）“2023 年度江西省散装水泥和预拌混凝土协会优秀会员单

位申请表”企业简介（设备型号、人员组成和数量、年产量等）

（2）关于清洁生产、环保和扬尘污染治理、安全生产方面的评

价证书。

（3）企业其他证明资料，如营业执照、专业承包资质证书、目

录证书等（电子版企业盖章扫描件）。

6.2 综合评审

（1）由评审办公室组织将企业申报资料汇总，召开评审专家组

专家评审会，确定获得“2023 年度江西省散装水泥和预拌混凝土协

会优秀会员单位”称号的企业。评审专家成员遵守直接关系回避制度。

（2）评审办公室将获得称号的企业名单报领导小组审批，经领

导小组批准后进行网上公示。

7.公示

将确定的名单在省协会网上公示，公示期为 5天。公示期内无异

议后予以表彰，对有异议的单位，由评审办公室调查核实，提出意见，

报领导小组批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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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评选流程示意图及时间安排

企业申报 2024 年 01 月 20 日前完成

汇总结果 2024 年 01 月 25 日前完成

召开评审领导小组会 2024 年 01 月 30 日前完成

公 示 2024 年 02 月 05 日前完成

确定获得称号企业名称

9.表彰

相关牌匾及证书获评单位可以在单位宣传材料、媒体、产品销售、

工程投标等方面使用。

10.评选纪律

坚持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原则，不收取评选费用。

11.附则

11.1 本办法由评选领导小组批准，评选办公室负责解释。

11.2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。

12.评审办公室联系方式

单位：江西省散装水泥和预拌混凝土协会

地址：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银环路 298 号万豪城 3 号楼 A 座 4楼

402 室江西省散装水泥和预拌混凝土协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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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人：熊珂 13317911788

胡明 13576937213

邮 箱：jxsyx2017@163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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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

2023 年度江西省散装水泥和预拌混凝土协会优秀会员单位申请表

基

本

情

况

企业名称

通讯地址

法人代表 企业申报联系人

联系电话（手机） 电子邮箱

企业申报说明（简介、事迹、运作情况等）

（签字盖章）

申报条件

及证明材

料

3.2 单位企业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，依法经营诚实守信（附）

□符合（附行业主管部门或地市行业协会同意） □不符合

3.4 单位企业2023年通过产品抽检或未发生重大质量安全事故(附行业主

管部门证明材料)。

当地行业

主管部门

或地市行

业协会推

荐意见 （签字盖章）

评审办公

室专家评

审会意见 （签字盖章）

评审领导

小组终审

批准

（签字盖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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